
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

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的意见
                                                     教体艺〔2011〕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卫生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

2010〕48 号）要求，进一步加强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特提出以下工作意见：

一、提高认识，深入开展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

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民

族兴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有

关部署和要求，积极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艾滋病疫

情快速上升的势头有所减缓。但当前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面临着一些新情况：部分地

区和人群疫情已进入高流行状态，艾滋病传播方式更加隐蔽，性传播已成为主要传播

途径，男男性行为传播上升明显，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的人群防控工作难度

加大，一些地方对防治艾滋病存在认识和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防治任务仍然十分

艰巨。艾滋病流行与人的行为、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至今世界上还没有治

愈艾滋病的药物和预防疫苗，防治艾滋病重在预防。学校是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的重

要场所，是向青少年传授预防艾滋病知识和技能的有效途径。加强学校预防艾滋病教

育意义重大。目前，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预防艾滋病教育存在重视不够，

教育面不足、针对性不强、教育效果亟待提高等问题。为此，各级教育、卫生行政部

门一定要从保障学校师生员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

发，本着对青少年高度负责的态度，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加大工作力度，继续认真

落实国家现行艾滋病防治政策以及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的相关要求，确保预防艾滋病

教育在初中以上各级各类学校全面、深入有效地开展。

二、明确职责，建立推进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机制

各地教育、卫生部门要将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纳入本部门日常工作，在地方政府



及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建立推进学校预防艾

滋病教育工作机制，共同做好学校艾滋病教育工作。

（一）教育行政部门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主动争取卫生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共同研究制定推进本地区

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有效开展的对策与措施；将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纳入年度工

作计划及学校年度考核内容；组织开展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师资培训和教学研究工作；

积极争取社会各方支持，为学校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提供教学资源及经费等；会同卫

生行政部门指导督促行政区域内学校落实国家及其相关部门对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的

政策要求。

（二）卫生行政部门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将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作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积

极帮助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筹集预防艾滋病教育经费；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建立学校预

防艾滋病教育工作定期会商制度，针对当地艾滋病疫情，特别是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

疫情，共同研究制定推进本地区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有效开展的对策与措施；会

同教育行政部门指导督促行政区域内学校落实国家应对艾滋病流行的政策与措施；组

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医疗卫生机构为学校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提供技术指导和

服务。

（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各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按照当地卫生、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协助开展预防艾

滋病健康教育师资培训，指导学校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为学校开展预防艾滋病

教育工作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服务。

（四）学校

在教育、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技术支持下，将预防艾滋病

教育纳入本校教育教学计划和年度考核内容，保障预防艾滋病教育教学课时、教学材料、

师资与经费，切实落实初中及以上学生学习艾滋病防治知识的规定。充分调动学生参

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积极性，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

三、明确任务，保障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教学工作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中等学校，要切实按照国家对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



作的部署和各项要求，将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无偿献血知识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确保到 2015 年，100% 的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每学年按照规定要求开展

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专题教育或宣传教育活动，90% 以上的学生掌握艾滋病综合防治知

识。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采取切实措施，确保落实初中学段 6 课时、高

中学段 4 课时的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时间，确保落实高等学校每学年不少于 1 课时的

专题讲座时间，通过专题教育和专题讲座向学生传授预防艾滋病知识和技能。

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开展经常性宣传教育。学校图书馆或阅览室应根据师生人数配

备相应数量的预防艾滋病、远离毒品、无偿献血等相关知识的科普读物，供师生开架

阅读或借阅；校园宣传栏中应设有相对固定的艾滋病防治宣传园地，定期更新内容；

校园网中设置相对固定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栏目；校园广播、闭路电视等不定期地宣传

预防艾滋病科普知识；通过图书馆（阅览室）、宣传栏、校园广播、校园网等宣传平台，

全面宣传普及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每年 12月 1日“世界艾滋病日”，通过同伴教育、

主题班会、绘画、读书活动、知识竞赛、宣传栏、校园广播、校园网、图片展览等多

种形式，组织开展具有一定规模的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

四、分类指导，加大推进高等学校及中等职业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

作

各地教育、卫生行政部门要在全面落实预防艾滋病教育各项措施的基础上，根据

高等学校及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特点及当地艾滋病疫情特点及防控工作需要，加强对

高等学校及中等职业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指导，研究制定符合学校实际的宣传教育

策略和干预措施，预防和遏制艾滋病在青少年人群中的传播。

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要通过专题讲座、选修课、网络教育等，全面普及预防

艾滋病、禁毒、无偿献血、性与生殖健康等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提高学生自觉规避

影响健康的危险行为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注重教育的普及性，在新生入学体检中要向每一个新生发放预防艾滋病教育处方，在

入学教育中要开展不少于一课时的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教育；医学院校、师范院校要

将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教育内容纳入相关课程中。注重教育的针对性，对少数学生中

存在的易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要通过健康咨询、同伴教育等形式，加强减低危害



知识和措施的宣传教育，有效降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注重教育的实效性，要结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指导教育等，开展艾滋病防治宣

传教育。充分调动校内各部门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积极性，整合宣传部门、教务部

门、学生工作部门、共青团组织、校医院、学生社团等各种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推

进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充分调动高校学生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积极性，发挥青年

志愿者作用，将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纳入学生暑期“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

鼓励他们参与社区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

五、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效果

各地教育、卫生行政部门要重视预防艾滋病教师师资培训工作和教学教研工作。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培训工作进行部署并做出统一安排，将艾滋病防治政策和综合

防治知识纳入中学校长和骨干教师培训内容，增强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应根据学校预防艾滋病师资队伍多元化的实际，实行统一规范性培训，培训重

点包括：艾滋病防治相关政策、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预防艾滋

病教育教学方法等。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应配合教育部门开展培训工作，协助解决培训

所需经费、培训资料和师资。

各级教研部门要把预防艾滋病教育教学研究纳入教研工作计划，将对学生的技能

培养和行为养成作为预防艾滋病教育的重要内容，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特点，开展以知

识传播与技能培养相结合的教学研究工作。要帮助教师根据预防艾滋病教育教学需要

和要求，创新预防艾滋病教育教学方法，设计适合学生实际的教学活动和案例，充分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制作教学用多媒体课件，提高预防艾滋病教育的教学质量和效果。

六、加强权益保护，保证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接受学校教育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与卫生、民政等部门密切

配合，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认真落实相关政策，保障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接受教育的

合法权益。在学前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家庭困难学生

的资助体系中统筹解决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资助问题，保证不让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因

家庭困难上不起学或辍学。通过宣传教育，增进教师对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的了解，

通过教师的关爱行动和心理辅导，引导学生平等对待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及时化解受

艾滋病影响儿童的心理问题和学习困难。利用家长会和“小手拉大手”等形式向家长



宣传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国家反歧视相关政策，减少对艾滋病的恐惧和对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及病人的歧视。

七、加强督促检查，增强开展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的执行力

各地教育、卫生行政部门应将预防艾滋病教育落实情况纳入教育、卫生督导评估

及有关专项工作检查内容，定期对学校该项工作开展情况，特别是落实预防艾滋病专

题教育课时或专题讲座、开展师资培训、配备教学材料、开展多种形式艾滋病宣传教

育活动以及提高学校师生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知晓率等工作进行检查与督促，以保证

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的青少年都掌握必要的预防艾滋病知识。检查结果要及时向受

检查地区教育、卫生行政部门和学校反馈，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

                                                   教育部  卫生部

                                                二○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